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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候用人員甄選儲訓 

作業規定 

壹、依據：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校長主任甄選儲訓辦

法。 

貳、目的：甄選並儲備具有良好教育專業素養及卓越領導

能力之國民中學校長候用人才。 

參、報名：採親自報名方式，委託報名者（檢附委託書）。 

一、報名暨積分審查日期：114年12月31日（星期三）下午

13時30分至16時。 

二、報名暨積分審查地點：教育處會議室。 

三、報名資格（請參閲附件1）： 

（一）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4條丶第5條所定國中、小

校長資格且無同條例第31條丶第33條任用限制之本

市現職教師或教育行政人員。 

（二）最近三年內（日期計算自111年12月30日至114年

12月31日止）未受刑事、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之行

政處分。 

（三）以教育行政人員身分報考國中、小校長候用人員者，

應具有國中、小教師資格。 

四、應附資料： 

（一）先行填妥申請甄選積分表（附件2）並檢附學歷、經

歷、服務成績及考試等相關證明文件依序裝訂繳驗，

並繳交影本乙份。 

（二）各項證明資料均應持正本繳驗；影本請由服務單位加

蓋與正本相符章戳，並由人事人員核章。 

（三）履歷自傳表（附件3）2份，需經校長、人事主任核章，

並附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光面照片一式3張，2張黏貼

於自傳表，另浮貼1張（背面註明服務單位及姓名，

供貼准考蹬之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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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甄選及錄取： 

一、錄取人數：視報名人數多寡由本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學

校長候用人員甄選委員會決定錄取人數，並公告於本

市教育網（https://www.hc.edu.tw）。 

二、甄選日期： 

（一）筆試：115年1月17日（星期六）上午10時至12時。 

（二）口試：115年1月18日（星期日）上午9時至16時。 

三、甄選地點：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。 

四、甄選方式：分筆試及口試二項；筆試內容為教育專業

科目。 

五、口試順序：由本府當日採公開抽籤方式辦理。 

六、成績計算：總分一百分，積分占30%、筆試佔40%、口

試佔30%。錄取名額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同分時，依

下列順序評比：「筆試成續」、「口試成績」、「積

分」，以分數較高者為錄取。 

七、甄選結果：115年1月23日（星期五）前公告錄取名單

於本市教育網（https://www.hc.edu.tw），115年1月

23日（星期五）前寄發成績單。 

伍、儲訓： 

一、凡甄選錄取人員應接受儲訓；儲訓成績合格者，於五

年內具有本市國中校長候用資格；五年內未獲遴聘為

校長者，應重新接受儲訓，始得再度具有校長候用人

員資格。 

二、儲訓地點：國家教育研究院。 

三、儲訓日期：另行通知。 

陸、補充事項： 

一、參加甄選人員請自備信封二只（寫明詳細通訊處並貼

妥掛號郵資35元郵票），以利寄發准考證及甄選結果

通知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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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報名暨積分審查、甄選及儲訓期間，均以公假登記。 

三、辦理資格暨積分審查時，當事人如對核定其資格或積

分有所疑義，應於審查現場提出書面申覆；現場未提

出者，視同接受核定之資格或積分，事後不得提出異

議。 

四、參加甄選經錄取者若有所送資料不實或資格不符之情

事，由本府逕行撤銷其錄取資格。 

五、檢附「新竹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候用人員甄選

資格及積分審查認定標準補充說明」（附件1）及委

託書(附件4)。 

六、甄選錄取人員需借調至本府教育處，進行教育行政實

習；實習日期為115年8月1日至116年7月31日止。 


